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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函
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72號
承辦人：蘇益立
電話：02-23311039#262258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7日
發文字號：院授防動字第111028454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1年訪評成效報告配賦表，紙本，1，頁。 (00P00-11102845481-1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111年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動員業務訪評成效報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110-111年度全民防衛動員準備綱領」及「行政院全民

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111年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動員業

務訪評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「111年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動員業務訪評」評定特優、

優等單位及獎勵如下：

(一)特優：高雄市、臺北市、南投縣、屏東縣、新竹市、澎

湖縣政府等6個單位，頒發行政院獎狀乙幀。

(二)優等：臺中市、新北市、彰化縣、嘉義縣、宜蘭縣、嘉

義市、花蓮縣、連江縣政府等8個單位，頒發國防部獎狀

乙幀。

三、各受訪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辦理動

員業務積極負責，經評列為「特優」單位，建請依訪評計

畫及權責給予業務主管及承辦人記功2次以上獎勵，餘按所

屬業務執行情形依比例核予獎勵，以肯定業務辛勞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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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(動員會報)、新北市政府(動員會報)、桃園市政府(動員會報)、臺中
市政府(動員會報)、臺南市政府(動員會報)、高雄市政府(動員會報)、宜蘭縣政
府(動員會報)、基隆市政府(動員會報)、新竹市政府(動員會報)、新竹縣政府
(動員會報)、苗栗縣政府(動員會報)、彰化縣政府(動員會報)、南投縣政府(動
員會報)、雲林縣政府(動員會報)、嘉義縣政府(動員會報)、嘉義市政府(動員會
報)、屏東縣政府(動員會報)、花蓮縣政府(動員會報)、臺東縣政府(動員會
報)、金門縣政府(動員會報)、連江縣政府(動員會報)、澎湖縣政府(動員會報)

副本：

院 長 蘇 貞 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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